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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4               证券简称：杭州解百               公告编号：2019-037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订房屋征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房屋征收简要内容：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杭州解百

义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同意以货币方式进行房屋征收补偿，征收

补偿款总额为 178,152,772.00元。 

●本次房屋征收补偿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不存在重

大法律障碍。 

●本次房屋征收补偿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杭州解百”）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签订房屋征收协议

的议案》，同意控股子公司杭州解百义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义乌解百”）

就分别坐落于义乌市城中中路 111 号建筑面积 7,595.17 ㎡和义乌市稠城城中中路

111 号建筑面积 545.97 ㎡的两处房屋与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以

下简称“义乌市征收办”）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以下简称“《征收协议》”），同意以货币方式进行房屋征收补偿，征收补偿款总额

为 178,152,772.00元。具体如下： 

一、交易概述 

因义乌市城市旧城区改造，义乌市人民政府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作出《房屋征

收决定》（义政征字（2019）第 001 号），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义乌解百位于义乌市

城中中路 111 号的两处房屋被列入本次房屋征收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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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相关法规政策，经多次沟通与协商，

义乌解百拟在杭州解百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与义乌市征收办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征收

协议》，协议自杭州解百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等的有关

规定，本次房屋征收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被征收房屋基本情况 

简称 
建筑面积

㎡ 

土地面积

㎡ 
坐落地址 房屋所有权证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号 

房屋一 7,595.17 1,377.92 
城中中路 111

号 

义乌房权证稠城字

第 c00134204 号 

义城国用（1997）字

第 01470 号 

房屋二 545.97 108.10 
稠城城中中路

111 号 

义乌房权证稠城字

第 00058160号 

义乌国用（2002）字

第 1-3406 号 

合计 8,141.14 1,486.02 
   

（二）截至 2019年 7月 31 日，标的资产账面价值（未经审计）如下表： 

金额：元 

类别 资产原值 资产折旧或摊销 账面价值 

房屋建筑物 32,221,771.51 20,657,626.18 11,564,145.33 

土地使用权 5,683,200.00 2,491,136.00 3,192,064.00 

合计 37,904,971.51 23,148,762.18 14,756,209.33 

（三）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根据浙江国信房地产土地估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义乌市城中中路 111号（杭

州解百义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估价报告》，以 2019 年 3 月 28

日为评估时点，本次被征收两处房屋的评估总价值为 132,558,064 元。其中：房屋

一评估价值为 124,186,038 元（浙国房估（2019）征字第 2004-1 号）；房屋二评估

价值为 8,372,026元（浙国房估（2019）征字第 2007号）。 

三、征收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 

乙方（被征收人）：杭州解百义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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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方（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义乌市人民政府稠城街道办事处 

丁方（建设活动组织实施单位）：义乌市市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义乌市水务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义乌市佛堂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征收标的 

1、房屋一：乙方坐落于义乌市城中中路 111号 7,595.17㎡房屋； 

2、房屋二：乙方坐落于义乌市稠城城中中路 111号 545.97 ㎡房屋。 

（三）征收的补偿方式 

各方同意以货币的方式进行征收补偿。 

（四）征收补偿金额 

1、房屋一： 

（1）房屋总价值补偿 124,186,038元； 

（2）货币补助金额 24,837,208 元； 

（3）非住宅房屋综合补偿费 7,486,080元；  

（4）奖励金额 10,345,062 元； 

合计 166,854,388元。 

2、房屋二： 

（1）房屋总价值补偿 8,372,026元； 

（2）货币补助金额 1,674,405 元； 

（3）非住宅房屋综合补偿费 507,051元； 

（4）奖励金额 744,902元； 

合计 11,298,384元。 

以上两处房屋合计总的征收补偿款为 178,152,772元。 

（五）款项支付 

甲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三十日内向乙方支付本协议约定的货币补偿、综合补偿；

甲方应于乙方在规定期限内腾空房屋并移交给甲方后三十日内，向乙方支付本协议

约定的补助及奖励。 

（六）违约责任 

甲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向乙方支付货币补偿、综合补偿，以及非住宅房屋补助

和奖励的，每延迟一日，应当按照未支付款项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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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超过承诺期限搬迁腾空的，每延迟一日，应当按照被征收房屋总价值补偿

的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乙方如超过截止期限搬迁的，取消搬迁奖。超过截

止期限后，乙方仍未搬迁的，甲方有权申请法院强制乙方搬离房屋，并取消房屋征

收补助及奖励。 

（七）争议解决 

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发生争议，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

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甲乙丙丁四方签字或盖章后成立，并经乙方控股股东杭州解百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四、本次房屋征收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房屋征收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上述两处房屋为义乌解百经营用房，在本次房屋征收后，公司旗下门店将减少

一家，但由于义乌解百的经营规模占公司总的比例很小，故本次征收对公司的正常

经营影响很小。 

2、本次房屋征收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本次房屋征收预计对公司归母净利润的影响约为

5,000 万元，将对公司年度经营业绩及现金流带来积极影响，具体金额最终以公司年

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五、有关本次房屋征收事宜的相关授权 

根据《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本次房屋征收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童民强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本次房屋征收

相关的一切事宜。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1、因义乌市城市旧城改造需要，按照义乌市人民政府义政征字（2019）第 001

号文件精神，并根据浙江国信房地产土地估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义乌市城中中

路 111号（杭州解百义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估价报告》（浙国

房估（2019）征字第 2004-1号、浙国房估（2019）征字第 2007 号），公司控股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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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杭州解百义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签署附

生效条件的《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不存在侵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征收协议所涉及的补偿包括了房屋及装修、临时安置、搬迁费、提前搬迁及

签约奖等各类补助费用，符合国家拆迁政策的有关规定和市场定价的原则。 

    3、本次征收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影响较小，并对公司年度经营业绩及现金流带来

积极影响。 

4、本次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

们一致同意签署《征收协议》，并按相关规定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杭州解百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